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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建设对周围自然、社会环境、

居民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众参与旨在听取相关单位和公众的意见，将公众的

建议与意见向建设部门和管理部门反映，在建设时充分重视民众的意见，以使项

目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减少到最小，并从中取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改善项

目布局及施工管理，把项目建设工作做得更完善、更顺民心。 

根据环保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 号）等有关规定，秦皇岛

祥瑞海上大酒店综合体开发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需进行公示，并征求

公众意见。 

本工程建设海上酒店一座，用海内容包括桥梁、广场、酒店及游乐场。酒店

通过桥梁与市政道路相连接，桥梁路面采用双向两车道，桥梁长度约 670m，宽

度 16m，水上平台离岸约 600m。项目水上平台整体采用透水式构筑物基础结构

型式，下部为桩基，桩基顶部布置桩帽及梁结构作为上部建筑物的基础。水上平

台上部布置有海上酒店、综合展厅、桥梁、观景平台、餐饮娱乐、商旅购物、海

洋文化博物馆等。工程总投资 16.8 亿元；项目施工期为 24 个月，其中水上施工

约 10 个月，水上平台上部建筑物施工约 14 个月。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司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第九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

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

网络平台）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同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 号）第三十一条

规定：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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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根据上述办法及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秦皇岛传媒网对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日期为

10 个工作日。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秦皇岛传媒网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

示，公示内容如下： 

秦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综合体开发项目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第一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秦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综合体开发项目海洋环

境影响报告书完成征求意见稿后，为便于广泛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

及海洋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秦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综合体开发项目 

二、项目选址：项目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东山浴场（西侧）及求仙入海处南

侧渤海海域。 

三、项目性质：新建 

四、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包括桥梁、广场、酒店及游乐场。项目通过桥梁与

市政道路相连接，桥梁路面采用双向两车道，桥梁长度约 700m，宽度 16m，项

目水上平台整体采用透水式构筑物基础结构型式，下部为桩基，桩基顶部布置桩

帽及梁结构作为上部建筑物的基础。水上平台上部布置有海上酒店、综合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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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观景平台、餐饮娱乐、商旅购物、海洋文化博物馆等。 

五、建设单位：秦皇岛市祥瑞海上大酒店有限公司 

六、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海域海岛环境科技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来电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 

九、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秦皇岛市祥瑞海上大酒店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2255**** 

邮箱：446179703@qq.com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以通过

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0 年 3月 17日在秦皇岛传媒网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公示日

期 为 10 个 工 作 日 ， 符 合 相 关 要 求 。 网 络 公 示 截 图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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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间 

按照原公参管理暂行办法及生态环境部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秦皇岛市祥瑞海上大酒店有限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6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公示时间分别为 10 个工作日。 

秦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综合体开发项目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第二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秦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综合体开发项目海洋环

境影响报告书完成征求意见稿后，为便于广泛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

及海洋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法和

途径 

网络链接：http://www.qhdcm.com/jsgy/hjbgs/hjbgs.pdf 

纸质报告书查阅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北段元发地产院内秦

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有限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所在地附近区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qhdcm.com/jsgy/hjbgs/hjb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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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建设单位电子邮箱：446179703@qq.com 

2、建设单位通讯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北段元发地产院内秦

皇岛祥瑞海上大酒店有限公司 

3、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1372255****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以通过

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3.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 号）第十条、第

十一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

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 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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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条规定，本次征求意见稿公开方式采用在秦皇岛传媒网及秦皇岛晚报同步公

开的方式进行公示。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相关规定，秦皇

岛市祥瑞海上大酒店有限公司在秦皇岛传媒网公示是符合规定的。 

（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年 4月 26日开始后的 10个工作日内。 

（3）公示网址及截图

2020 年 4月 26日在秦皇岛传媒网进行了第二次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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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本

次是 2020 年 8 月 10 日、2020 年 8 月 11 日在秦皇岛晚报公开的，符合相关规

定。 

报纸截图如下： 

2020 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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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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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

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

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

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

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张贴公告分别在如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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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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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公示内容中的网络链接，对本项目海洋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查阅，同时公众可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

评单位索取纸质版报告。公示期间，无公众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

位及环评单位索取纸质版报告；40 人次通过网络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

了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4号）第十四条规

定：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

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

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

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

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

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在本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

本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本项目可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